
客語友善環境之推動與營造推動指南 

本指南係客家委員會提供「客語為通行語」之地區，如何強化推動客語為

通行語，所擬具推動與營造客語友善環境之指南，各單位可參考本指南所列項

目結合業務推動現況，因地制宜分階段規劃辦理，結合民間單位共下推行。 

一、公部門以客語提供公共服務 

(一)服務場所客語無障環境整備 

1. 總機/自動化電話系統：語音至少以客華雙語錄製，或安排諳客語者

負責接電話，再轉接業務同仁。 

2. 電話應對：鼓勵及培訓服務人員接電話時，使用客語問候，倘非由

諳客語接電話且未指定通話對象時，得轉由瞭解業務並能說客語之

人員協助服務。 

3. 電話中心(call center)：服務時段安排能聽說客語之服務人員值

班。 

4. 電梯播音：錄製之語音檔應包含客語。 

5. 門廳自動化招呼語：錄製之語音檔應包含客語。 

6. 公共播音：服務場所之播音亦應包含客語，例如村里辦公室公共廣

播、賣場播音、垃圾車播音等。 

7. 對外服務臨櫃及服務台：安排能聽說客語之服務人員以客語提供服

務。 

(二)服務人員整備  

1. 盤點服務人員客語能力概況，確定有具備客語能力人員配合提供客

語服務。 

2. 建立提供客語服務備援機制 

(1)建立對外提供客語服務人力備援機制，凡遇受服務對象洽辦業務

時，即能有具備客語能力之工作人員給予協助。 

(2)運用具備客語能力之志工，以客語服務隊(員)形式，適時輔以客

語說明。 

 



3. 提升服務人員客語能力 

(1)開辦公務客語培訓課程，鼓勵未諳客語人員學習客語，提升整體

客語公共服務品質。 

(2)建立或運用服務業務範圍之客語教材，精進服務人員以客語提供

司職業務之服務能力，例如戶政、地政、稅務、醫療單位可運用

客家委員會製作之相關數位教材，培訓服務人員客語能力。 

(三)提供客語溝通及口譯服務 

對外與民眾進行政策宣導、政策溝通、法案聽證、說明會等場合，以

客語發聲為主，並同時準備口譯設備及聘請客語口譯人員，於現場提

供口譯服務。 

(四)各項活動之舉辦適當使用客語 

1. 辦理活動時，應促進客語之使用比例，例如歲時節慶、藝文表演、

跨年晚會、頒獎典禮、市集(展銷)活動、研討會等，鼓勵主持人、

來賓能說客語者使用客語發聲，活動內容亦安排有客語表演節目。 

2. 活動製作電視廣告影片或廣播宣傳資料，亦配製客語版。 

3. 活動廣宣資料如有運用客語呈現時(如活動標語用字)，所用客語文

字請參考教育部及客委會公布之客語用字。 

4. 活動影像運用網路平台(如 YouTube)分享瀏覽，以增進客語能見度。 

(五)電視及廣播節目適當度露出客語： 

電視及廣播業者於製播之節目融入呈現客語，如邀演具客語能力主持

人、來賓、演員，鼓勵其於節目自然對話使用客語，播出的音樂內容

納入客語歌曲，邀請的表演團隊也包含客家表演者，抑或製作客家議

題相關節目等，增加客語或客家文化在商業性及公共媒體露出機會。 

二、鼓勵民間提供客語服務 

(一)社區商家共同參與「𠊎講客」運動： 

客語通行語內之民間單位，如便利商店、醫療院所、金融機構等，尤

以大型商場、具指標性商店或商圈重點推動，針對服務場所、賣場等

之總機、自動化招呼語、播音服務增加客語，鼓勵具備客語能力之服

務人員對於需求客語服務之顧客，以客語提供服務。 



(二)社區活動涵納客語： 

1. 舉辦開放社區參與之活動，無論是靜態溝通會議，抑或動態藝文、

商業促銷活動等，能自然融入客語，使客家能被看見、客語能被說、

被聽見。 

2. 運用社區諳客語者推廣講客風氣：運用具備客語能力之村里長、鄰

長、村里幹事、公寓大廈管理員，以及客語薪傳師客語於社區生活

中推廣客語，增進客語使用。 

3. 鼓勵社區老嫩大細共學客語、好說客語的風氣。 

(三)地方媒體製播節目適度使用客語。 

三、保障學童以客語作為學習及教學語言 

(一)盤點具備客語能力之師資概況。 

(二)鼓勵及培育以客語為教學語言之師資人才。 

(三)鼓勵開設客語學習相關課程： 

1.落實客語選修開班作業。 

2.研發以客語為教學語言教材(案)。 

3.辦理客語沈浸式教學課程。 

(四)獎勵師生參與各級客語能力認證考試。 

1.幼幼客語闖關：推辦在園闖關、親子共學，普及式促進學齡前幼童

跨越說客語的第一道門檻。 

2.初級、中級暨中高級認證考試：鼓勵各級學校師生參與。 

四、標示客語服務「𠊎講客」標章： 

公私部門凡可提供客語服務之服務場所及人員，標示「𠊎講客」標章，以

利對使用客語有需求者識別，並彰顯提供客語服務之尊榮感。 


